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2 頁

內政部 函
地址：105404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
號(營建署)
聯絡人：廖志明
聯絡電話：02-87712706
電子郵件：halbert@cpami.gov.tw
傳真：02-87712709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3月14日
發文字號：內授營建管字第112080342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住宅法第54條無障礙修繕與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適用

1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11年11月28日衛授家字第1110761458號函

送會議紀錄肆、討論事項第五案決議一辦理。

二、查住宅法於100年12月13日制定時，立法說明即已明定住宅

使用人有因其需要或合法使用住宅空間之權利，任何人

（如住戶、鄰人等）不得拒絕或妨礙住宅使用人之情事。

依住宅法第54條規定：「任何人不得拒絕或妨礙住宅使用

人為下列之行為：一、從事必要之居住或公共空間無障礙

修繕。二、因協助身心障礙者之需要飼養導盲犬、導聾犬

及肢體輔助犬。……。」第55條規定：「有前條規定之情

事，住宅使用人得於事件發生之日起一年內，向住宅所在

地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提出申訴。……」第56條

規定：「違反第五十四條規定經依第五十五條規定處理，

並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令行為人限期改善，屆期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1120068456

■■■■■■36都市發展局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2/03/14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■■■■■■住宅發展工程處■■■■■■公寓大廈管理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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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改善者，按次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

鍰。」如有遭其他住戶或鄰人拒絕或妨礙住宅使用人為合

法使用之情事，可由住宅使用人檢具具體事實洽住宅所在

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協助。

三、有關住宅法第54條與公寓大廈管理條例適用部分，本部107

年12月4日台內營字第1070817470號函業已說明，公寓大廈

管理條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及規約，應符合住宅

法相關條文規範。本部108年7月26日內授營建管字第

1080813170號函亦說明，規約之訂定自不得排除法令 (如

住宅法)明定之權利義務，其牴觸者無效。請貴府及各公寓

大廈管理公(協)會轉知轄內公寓大廈管理組織、所屬會員

及參與培（回）訓講習之學員加強宣導，以鼓勵民眾敞開

胸懷接納身心障礙者，增進其自立生活及社會參與能力的

機會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、中華民國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
中華民國公寓大廈管理服務職業總工會、台灣物業管理學會、台北市公寓大廈暨
社區服務協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物業管理經理人協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華夏
物業管理協會、臺北市公寓大廈管理服務業職業工會、中國房地產研究發展協
會、台灣公寓大廈品質管理協會、桃園市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商業同業公會、社團
法人桃園市公寓大廈暨社區服務協會、台灣公寓大廈與里鄰發展協會、新竹縣公
寓大廈管理服務職業工會、新竹縣職訓教育發展協會、台中市公寓大廈管理維護
服務商業同業公會、台中市公寓大廈管理服務職業工會、台灣物業跨界學會、社
團法人臺灣建築發展學會、崑山科技大學、社團法人台灣物業管理產業協會、高
雄市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商業同業公會、高雄市公寓大廈管理服務職業工會、台南
市公寓大廈物業管理服務職業工會

副本：衛生福利部、本部營建署(資訊室(請協助刊登網站)、國民住宅組、建築管理組)

94


